
推   廣   教   育   計   畫   申   請   表(學分班) 

項      目 說            明 備          註 

課 程 名 稱   

授課教師及電話   

連絡人及電話   

上限 

招收人數 

下限 

  

上 課 時 數  如採節計算請註明每節幾分鐘(例：每節 45 分鐘) 

每人收費金額   

總  金  額   

預定開課起迄日期  例:88.7.26~88.9.5 ※學分班至少應上課 18 週 

如招生不足是否願延期 是：願延至    月    日開課      否  

是否隨班附讀 是    否  

每週  至週  上課 

日(夜) 間 上 課 時 間 
 

例：每週一、三、五   夜 6:30-9:45 

例：週日上午 9:00-12:00 

使 用 教 室  上課期間請儘可能使用同一教室，實習課除外。 

學分班性質 碩士班  四技班   
二技班    

學分數 學分 1 學分 18 小時 

 

 系(所、科)主任蓋章： 



二、內容及設備： 

 

課 程 名 稱 

 

演 示 主 題 及 大 綱 

 

材    料    大    綱 

 

設備名稱 

 

設備規格 

 

設備數量 

 

備  註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   

 



三、師資： 

職  稱 姓  名 原任教科目 專、兼任 學   經   歷 教師證書字號 擔 任 推 廣 科 目 及 時 數 備 註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       

 


